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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税即农亚税收
,

是指国家参与国民经济中农业部肖收入分 配 或 与 农业生产有关

的
、

现行由各级财政部门征收的税收
。

它对应于工商税收和出入境关税
。

现行农业税收包括

农业税 (或牧业税
,

含农特产税
,

以下同 )
,

耕地 占用税和契税
。

其中
,

将契税定为农业税收

主要是因为现行契税由各级财政部 门征收
,

而不一定与农业生产有关
。

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

的逐步建立以及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
,

我国迫切需要改革完善现行农税制度
。

本文拟对此作

初步探讨
。

一
、

改革我国现行农税制度的必要性

(一 ) 实现农业部门的市场化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税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建立
,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工业化步伐无疑
·

将大大加快
。

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做到工农业的同步发展
,

充分重视

农业部门的工业化也即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问题
。

世界经济发展史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

实践都充分表明
,

要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
、

工业化
,

其根本出路在于把农 业 部 门 推向市

场
,

实现农业部门的市场化
。

这自然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税制度
。

自实行市

场取向的改革以来
,

我国多次调整了农税制度
。

如 19 8 3年国务院发布了 《 关于对农林特产收

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 》 ,

强化了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管理
。

19 8 7年国务院发布了

《耕地 占用税暂行条例
》 ,

开征了耕地 占用税
。

1 9 8 9年国务院又发布了 《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

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
》 ,

在通知中明确农林特产农业税简称农林特产税
。

1 9 9 4年国务院

则结合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
,

发布了 《 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

将对农林牧

渔各业特产收入课征的农业税定名为农业特产农业税
,

简称农业特产税
,

调整了农业特产税

的征收办法
。

但是
,

这些调整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农税制度的主导性税种

— 农业税
,

因而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农税制度改革
。

(二 ) 理顺国家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要求建立新的农税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决定分配和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的基本原理
,

理顺国家与农业部

门之间的分配关系无疑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在处理国家与农业部门之间 的 分 配 关系方

面
,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带有传统计划经济色彩的思路
。

这就是一方面
,

国家在农税方面

实行轻税政策
,

增产不增收
,

税收负担水平很低
,

并逐步下降
。

据 《 中国 财 政 统 计 》 的资

料
,

全国农业税负担水平
“
六五

”
时期为 3

.

0% (其中正 税 为 2
.

6% )
, “ 七五 ”

时期为 2
.

8 %

(其中正税为 2
.

5% ) ①
。

这导致农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

进入 90 年代以来

这一比重已降至 3 %
。

另一方面
,

国家对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
,

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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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工业品时多支出
,

形成
“
剪刀差

” ,

导致农业部门对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潜在贡献
。

而且
,

这种潜在贡献远大于农业税收的规模
。

据有的同志测算
,

自19 50 一 1 9 9 。年我国农业税

收入共约 1 5 2 7
.

8亿元
,

但同期我国农业通过
“
剪刀差

”
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 8 7 0 8亿元的

资金积累② ,

后者是前者的约 5
.

7倍
。

改革开放以来
,

国家采取了农产品价格补 贴 政策
,

但

由子财政 拮据
,

必需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根本难以完全到位
。

近年来
,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 日益

探入
,

我国逐步放开了农产品价格而实行市场价格
,

但这不够稳定
,

无疑存在较大的风险
。

而受财政困难的制约
,

国家往往难以有效实施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控
。

同时
,

国家试图通过多

利
“
手段发挥农用工业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

,

但这不仅难 以有效实施
,

而且不利于农用

工业的正常发展
。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
,

为实现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

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

制度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行的思路
。

不过
,

这以建立足够的农产品价格保护基金为前提
,

在我

国当前它同样受财政困难状况的制约
。

必须指出的是
,

由于 国家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

没有理顺
,

不仅政府的农业投入不足
,

农业生产者的农业投入更是严重不足
,

这无疑是我国

农业稳定发展的一大隐患
。

所以总的说来
,

笔者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国家与农业部 门之间 }

正常的分配关系
,

即设立正常的农业税制
,

建立足够的农产品价格保护基金以有效实施农产

品价格保护制度
,

促进农业投入的稳步增长
,

实现农用工业的正常发展
。

(三 ) 促进土地的合理使用与开发要求改革现行农税制度

我国为保证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要促进土地 的 合 理 使用与开

发
。

实践中
,

我们 目前除对城市
、

县城
、

建制镇
、

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按年

计征土地使用税
,

对农用土地没有征收土地使用税
;
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

,

在农村

仅一次性征收耕地 占用税 (在城市既征收一次性耕地 占用税
,

又按年计征土地使用税 )
。

就耕

地 占用税的适用税率来看
,

最高的每平方米为 2一 10 元
,

特殊地区如提高 50 %
,

为 3一 15 元
,

最低的仅 1一 5 元
,

负担很轻
。

这不仅不能有效地调节耕地占用行为
,

而且不利于控制部分

农户荒废耕地
,

也无助于从资金上和税收调节上促进土地的开发
。

总之
,

我国为促进土地的

合理使用与开发应当改革现行农税制度
,

尤其是其中的耕地 占用税制
。

(四 )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全面推行提出了改革农税制度及农税管理体制的要求
19 9 4年起

,

我国全面推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
,

这对于理顺政府间 财 政 关 系具布重耍意

义
。

但勿庸讳言
,

我国现行地方税的不健全制约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合理分税
。

按照我国现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规定
,

农业税收均属地方税
,

但收入规模 尚小
。

同时
,

现行农业税收由

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
,

随着国税局与地方税局的分设
,

农业税收与其他地方税种同属地方

税
,

但分属财政部门与地方税局管理的格局难免会出现种种矛盾
,

不利 于 地 方 税的统一管

理
。

因此
,

从促进 分税制财政休例的有效实施 出发
,

我国一方面应改革农税制度
,

壮大地方

税的收入规模
,

同时要调整现行农税管理体制
,

改革地方税的管理工作
。

二
、

改革我国农税制度的设想

笔者认为
,

韶 粉尖国农业发屁的实际情况
,

深化农税制度改革应当分两步进行
,

即区分

现行相对落后的农业您今后较为发达的农业而采取不同的税制
,

以使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情

况相适应
,

增强税制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

显然由第一步过渡到第二步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

的时期
。

同时
,

在分
一

少设计新税制之前有必要指出在总体上应当进行的两个转轨与并轨
:

第

一
,

实现农税制度的转轨和农税制度与土商税制的并轨
。

我国现行农税制度采取了同工商税

制并行的做法
,

这与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相一致
,

但正如前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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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暴露出其不足
,

国际上也是没有惯例可循的
,

因而深化税制改革应当实现农税制度的转轨

和两套税制的并轨
,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的经济情况
。

第二
,

实现农税部门的转轨和农税部

门与地方税局的并轨
。

如前所述
,

为适应全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需要
,

我国分设了国税

局与地方税局
,

这对于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和有效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但

随着地方税局的成立
,

农税部门与地方税局同管的状况必将影响地方税的统一管理
,

也挤影

响地方税的征收管理效果
,

从而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实施带来消极作用
。

因此
,

随若叫

税局与地方税局的分设
,

我国应实现农税部门的转轨
,

搞好各税务机构的同步调整和农私
:

,

粥

门与地方税局的并轨
,

以增强税收管理的有效性
。

应当指 出的是
,

前述两个转轨与并轨是紧

密相关联的
,

实现农税制度与工商税制的并轨无疑意味着农税部门失去了单独存 在 的 必 要

性
,

因而调整农税部门以使农税部门同地方税局并轨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

所 以总的说来
,

两

个转轨与并轨应当是同步进行的
。

(一 ) 关于完善农税制度第一步改革豹设想

在农业还 比较落后的时期
,

我国完善农税制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

一是作为改革农业税制的重要一步
,

我国要在完善农业特产农业税的基础上
,

将农业特

产税单独立法
,

使其成为一个
一

单独的税种
,

以改善农业特产税在调节农业经济发展方面今 乍

用
。 ·

扰这一问题而言
,

随着 1 9 9遵年税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

我国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 刀 消

产品税
,

开征消费税
,

国务院相应公布了 《 关于对农 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 ,

财丁殆邓

发布了 《 关于农业特产税征 收具体事项的通知
》 ,

大大改进了农业特产税的课征制少
。

但笔者

认为
,

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

适应市场经济下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要求
,

我国应在进一步

补充和调整 《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豹规定 》 的有关条款的基础上 (如改由财政机

关征收为由税务机关征收等 )
,

制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特产税暂行条例 》 及其实施细朔
。

二是要合并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形成统一的土地使用税
。

具休说来
,

新的土地

使用税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对于占用耕地一次性征收的土地使用税
; 另一类是对于各种土地

按年计征约土地位用税
。

就前者而言
,

不论是将城镇的农业用地还是农村的耕地转为非农业

用地
,

均应一次性地缴纳土地使用税
,

类似于现行耕地 占用税
。

但鉴于现行一次性征收的 讲

地占用税的适用税率较低
,

在改为新的一次性征收的土地使用税时应大幅度调高税率
,

可考

虑调高到 3 倍
,

即最高的
,

人均耕地在 1 亩 (0
。

0 6 6 7公顷 ) 以下 (含 1 亩 ) 的地区
,

每干方

米为 6 元至 30 元
; 最低的

,

人均耕地在 3亩以上的地区
,

每平方米为 3元至 15 元
。

对农村居

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仍减半征收
;
对经济特区

、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
,

人均耕地特别

少的地区仍在 50 % 的最高幅度内提高征收
。

就对于各种土地按年计征的土地使用税来看
,

不

仅应将农村的非农业用地 (不包括农村居民自用住宅用地 ) 如乡 (镇 ) 办的乡镇企业用地等

纳入征税范围
,

而且应调高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较低的适用税率
,

同样可考虑调高到 3 倍
,

即最高的
,

大城市
,

每平方米为 1
.

5元至 30 元
,

较低的
,

县城
、

建制镇
、

工矿区
,

每 平 方米

为 0
.

6元至 12 元 ; 最低的
,

农村按县城
、

建制镇
、

工矿区减半征收
,

每平方米为 0
.

3元至 6元
。

三是要改进契税的课征制度
。

正如前述
,

契税并不是一个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税种
,

它是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向不动产取得人课征的一种税
。

但 由于契税属现行农税制度的

组成税种
,

因而改革农税制度应同步考虑完善现行契税的课征制度
。

众所周知
,

我国课征契

税仍适用 1 9 5。年 3 月 31 日公布的 《契税暂行条例》 ,

显然在有些方面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

济情况
。

同时
,

课征契税在部分地区实际上并不明确
,

尤其是在将它作为农税制度的一个组

成税种来加以管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

因而有点
“
名存实亡

” 。

鉴于此
,

我国完善契税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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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对老税法加以修订
,

并公布新税法
。

同时
,

应在农村和城市范围

内明确予以正式实施
,

改变
“ 名存实亡

” 的状况
。

(二 ) 关于完善农税制度第二步改革的设想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农业部门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

我国完善农税制度应

在前述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

建立起在废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
一

许

遍征收土地便栩税
、

推行增值税和开征农业所得税的新型税制
。

第一
,

废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

鉴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集对土地使用以及农业收益

(毛收益
,

含流转税与所得税 ) 于一体
,

与农业部门的工业化发展状况不协调
,

因而随着农村市

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

我国应废除这两个税种
,

代之以同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税 冲
。

第二
,

普遍征收土地使用税
。

我国普遍征收土地使用税就是要适应农村市场经济探入发

展的情况
,

在前述第一步改革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的基础上
,

将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扩大

至包括农业用地在内的全部土地
。

就对农业用地征收土地使用税而言
,

可根据各地区人均拼

地的不同以亩为单位观定幅度 定额税率
,

按年计征
。

对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规定较高的适用

税率
,

而对人均耕地较多的地区规定较低的适用税率
。

同时应特别明确以下几点政策精神
:

( 功 从鼓励开发耕地出发
,

应对新开发的耕地提供减免税优惠
,

如免征土地使用税 5 年
。

( 2 ) 为限制荒废耕地
,

应对荒废拼地者实行加倍征收土地使用税的 办 法
,

如 加 征 2 倍
。

( 3 ) 从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有效利用考虑
,

对转让耕地征收土地使用税可实行由转让双

方各负担一半的办法
。

第三
,

推行增值税
。

在农业部门推行增值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耍

举措
,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增位税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

随着农业税和

农业特产税的废除
,

我国应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延伸到农业部门
,

以通过增值税来实施对农

业部门流转额的税收调节
。

在具体课征制度上
,

笔者认为应遵循区别对待和 简化 征 管的原

则
,

将类似于现行农业特产税中的烟叶产品与贵重食品等需要予 以特殊调节的农业产品 (简

称
“
特殊产品

”
)单独开来

。

在适用税率上可对特殊产品按基本税率征收增值税
,

而对其他农

业产品则按较低税率征收增值税
。

同时
,

按照现行增值税确定小规模纳税人的确定标准
。

当

然
,

农业部门增值税纳税人大多将划为小规模纳税人
。

第四
,

开征农业所得税
。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农业税与 农 业 特 产税的废

除
,

我国应开征农业所得税或称农村收益税 (对纯收益的课税 )
,

以通过规范化的所得税来实

施对农业部 门所得额的税收调节
。

无疑
,

农业所得税将是与我国较为发达的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相对应的一个新型所得税种
。

在课征制度上
,

所有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
、

经营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

农业所得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
,

即对纳税人来 自农

业部门的全部所得额综合计征所得税
。

从协调农业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考虑
,

可由纳税人 自由选择缴纳农业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 (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
,

对于重复缴纳两税

者应予以抵扣
。

当然
,

作为一种所得税
,

农业所得税的课征前提是要由税收法规明确规定其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
。

同时
,

在适用税率上应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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